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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」第 6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5 年 6 月 28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 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107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林組長秉勳 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(簽到表詳如附件一) 

記錄：馮景瑋 

伍、報告事項 

一、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

定或檢討變更案件之主動創新措施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二、原鄉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為鄉村區作業辦理

進度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附帶決定： 

1.依本次與會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報告，除宜蘭縣政

府完成前置作業外，其餘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有進

度落後情形，請原住民族委員會督促進度落後之直

轄市、縣(市)政府加速辦理，及提出後續改進措施。 

2.請辦理進度落後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評估召開府

內平台會議，以協調府內有關單位協助辦理，以符

合規劃進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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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後續評估採個案方式函送本

部辦理核備作業，並請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供原鄉地

區更正使用分區為鄉村區後續提送本部審議案件之

優先順序，俾提高審議效率。 

4.有關「查詢案內土地有無區域計畫之環境敏感地

區」，除供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及本部區委會審議參

考，並可納為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後續建築管理參

據。 
 

陸、討論事項─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（草案）涉及非都市土

地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事宜 

決議： 

（一）有關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（草案）涉及「特定農業

區」之檢討變更原則，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會後

1 週內提供相關文字內容，俾利本署納入後續修正

作業；又經濟部水利署針對現行全國區域計畫有關

「經水利主管單位確認無灌溉水源地區」該原則所

提意見，考量前開規定業經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召

開多次會議討論確定，並經行政院備案在案，故建

議維持全國區域計畫規定，如經濟部水利署仍有不

同意見，請於會後 1 週內提供相關修正意見及理

由，以供本署研議參考。 

（二）有關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後續辦理劃定或檢討

變更之條件、辦理時程及辦理方式，除下列各點配

合檢討修正外，其餘依作業單位建議方式辦理；相

關部會或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如有其他建議事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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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於會後 1 週內提供具體意見，俾利本署納為後續

修正參考： 

1.辦理程序： 

(1)請評估成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工作小組，將農

業、都市發展、地政等有關單位納入，並提高政

策決策層級。 

(2)請作業單位繪製完整作業流程，以資明確。 

2.辦理範疇： 

(1)請評估採分期分區方式辦理，以提高辦理效率。 

(2)後續除應將農地分類分級納入參考外，並應將直

轄市、縣(市)政府預定納入新訂或擴大都市計

畫、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等開發範圍

一併納入考量，以綜合評估檢討變更合理性及必

要性。 

（三）請作業單位依據本次討論結論，研議「製定非都市

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有關

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相關規定之修正

方式，並再行召開會議討論之。 

（四）有關臺南市政府建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開放使用「農

地資源空間規劃資訊系統」權限乙節，請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就臺南市政府個案請求協助事項優先協助

處理，並請評估逕予提供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地政

單位使用權限，或同意本署將該圖資資料納入「區

域計畫 e 化網」，以提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

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作業之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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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散會：下午 5 時 3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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